






五、 鉴证结论 

我们认为，后附的捷佳伟创公司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》在所有重

大方面按照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》编制，公允反映了捷佳伟创

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捷佳伟创公司容诚专字[2020]361Z0485 号《前次募集资金

使用情况鉴证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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